
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

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　總統華總義字第八一五八號令公布
第　一　條　　為辦理全民健康保險業務，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六條規定設中央健康保險局(以下簡稱本局)，受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之監督。

第　二　條　　本局置總經理，承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之命，綜理局務；置副總經理三人，輔助總經理處理局務。

第　三　條　　本局設下列單位：

一、承保處。

二、財務處。

三、醫務管理處。

四、企劃處。

五、資訊處。

六、稽核室。

七、秘書室。

第　四　條　　承保處之職掌如下：

一、承保業務之規劃事項。

二、承保作業規章之研擬事項。

三、承保作業書表之設計及修訂事項。

四、承保資料之查核事項。

五、其他有關承保業務事項。

第　五　條　　財務處之職掌如下：

一、保險財務作業之規劃事項。

二、保險費率之精算事項。

三、保險費之收繳事項。

四、保險安全準備之保管及運用事項。

五、醫療費用之支付事項。

六、其他有關財務管理事項。

第　六　條　　醫務管理處之職掌如下：

一、醫療給付業務及標準之規劃、研擬事項。

二、醫療支付標準及規章之研擬事項。

三、醫事服務機構之特約、輔導及管理事項。

四、醫療費用之評估、分析事項。

五、其他有關醫務管理事項。

第　七　條　　企劃處之職掌如下：

一、社會保險醫療制度之研究及規劃事項。

二、本局業務之管制、考核事項。

三、人員之教育、培訓事項。

四、宣導事項。

五、申訴及法律事項。

六、其他有關醫療保險業務事項。

第　八　條　　資訊處之職掌如下：

一、資訊作業之整體規劃、研究發展及管理事項。

二、資訊作業共通規範之研訂及推動事項。

三、資訊作業之教育訓練及推廣事項。

四、資訊設施之維護及管理事項。

五、本局與所屬機構辦公室自動化之整體規劃及推動事項。

六、本局所屬機構資訊作業之輔導及績效評估事項。

七、其他有關資訊處理事項。

第　九　條　　稽核室之職掌如下：

一、保險業務之稽核事項。

二、保險財務及帳務之稽核事項。

三、其他有關業務稽核事項。

第　十　條　　秘書室之職掌如下：

一、印信典守事項。

二、文書、收發及檔案管理事項。

三、出納及庶務管理事項。

四、工員管理事項。

五、議事及公共關係事項。

六、其他不屬於各處、室之事項。

第 十一 條　　本局設保險安全準備管理委員會，由總經理兼主任委員，聘請金融、保險或財務管理專家六人為委員，均為無給職，聘期二年，得續聘一次，監理本保險安全準備之運用及管理事項。

前項委員會設置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
第 十二 條　　本局設醫療服務審查委員會，聘請具有教學、臨床或實際經驗之醫藥專家二十六人至三十一人為委員組成之，審議本保險醫療服務項目、數量及其品質事項。委員均為無給職，聘期二年，得續聘一次。
委員會得視業務需要提報本局聘請醫事人員，執行審查事項，均為無給職。

第一項委員會之設置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
第 十三 條　　本局置主任秘書一人，經理五人，主任二人，研究員四人至六人，副經理八人至十人，副主任二人，專門委員四人至六人，襄理四人至六人，一等專員十人至十二人，秘書三人至五人，一等稽核八人至十人，高級分析師四人至六人，科長三十一人至三十七人，二等專員十一人至十三人，三等專員三十八人至四十四人，分析師九人至十五人；置四等專員、設計師、管理師、科員、辦事員及雇員各若干人。

第 十四 條　　本局設人事室，置主任一人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
第 十五 條　　本局設會計室，置會計主任一人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事項，並兼辦統計事項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
第 十六 條　　本局設政風室，置主任一人，依法辦理政風事項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
第 十七 條　　本局視醫療保險業務需要，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之規定，聘用各類醫事人員二十人至三十人。

第 十八 條　　本局視業務需要得設若干分局；分局置經理一人，承本局總經理之命，綜理分局業務；置副經理一人或二人，輔助經理處理分局業務。

第 十九 條　　分局設各組、室，分別掌理下列事項：

一、承保組：被保險人之加保、退保、投保資格及薪資查核、保險費核計、資料建檔及異動管理等事項。

二、財務組：保險費收繳、欠費處理、醫療費用支付及有關財務管理事項。

三、醫務管理組：醫事服務機構之資格認定、輔導、考核、資料建檔及異動管理等事項。

四、門診費用組：門診醫療費用申報案件之受理、資格審核、申報資料初審及門診費用核計等事項。

五、住院費用組：住院醫療費用申報案件之受理、資格審核、申報資料初審及住院費用核計等事項。

六、資訊室：資訊作業管理、硬體維護、程式設計、資料鍵入、資料庫管理、媒體管理及網路管理等事項。

七、秘書室：印信、文書、出納、庶務、工員管理及其他不屬於各組、室事項。

第 二十 條　　分局共置組長二十八人至三十人，室主任十二人，一等專員十六人至二十人，秘書六人，二等專員三十人至三十六人，課長一百一十人至一百三十二人，三等專員九十人至一百零六人；置四等專員、設計師、管理師、課員、辦事員及雇員各若干人。

第二十一條　　分局設人事室，置主任一人或置人事管理員一人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
第二十二條　　分局設會計室，置會計主任一人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事項，並兼辦統計事項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
第二十三條　　分局得設政風室，置主任一人，依法辦理政風事項；其餘所需工作人員，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。

第二十四條　　分局得視其規模及業務需要，簡併部分組、室，分別辦理相關事項。

第二十五條　　本局及分局所列各職稱之員額，其總數為二千三百五十五人至二千五百九十一人，另以預算員額定之。

前項人數總額不包括本局接辦六所公保聯合門診中心之員額。

第二十六條　　本局接辦現有六所公保聯合門診中心，其員額不得超過一千零九十七人，另以預算員額定之。

前項聯合門診中心之組織編制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
第二十七條　　本局及分局之人事管理及職務列等，比照公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辦理。

第二十八條　　本局及分局之辦事細則，由本局擬訂，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定。

第二十九條　　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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